
问题探讨

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分析及对策

彭竞前

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已经成为当前

金融资产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对金融

企业改革造成了不良影响。企业逃废

债屡禁不止和恶性蔓延，扰乱了经济

秩序，损害了市场信用，危及到金融资

产的安全， 导致了国有资产大 量 流

失。这一问题应引起政府和金融部门

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

止。

一、企业逃废债主要形

式

近几年，企业利用各种手段逃废

银行债务的行为相当普遍。据湖南省4

家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债权管理机构统

计，截至2001年6月底，全省 5984户

企业逃废银行贷款本息 254.01 亿元，

逃废债金额约占 4 家国有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总额40.41%。其中，国有企业

逃废金融机构贷款本息 148.49 亿元，

占逃废债总额的 58.46% ， 非国 有企业

逃废金融机构贷款本息 105.52亿元，

占逃废债总额的 41.54%。
1 .利用破产方式逃废债。 近几

年， 在实施国 有中小企业改制过程

中， 不少地市刮起了企业破产风。企

业在破产过程中违规套用国务院 1994

年关于在试点城市优化资本结构的有

关优惠政策， 将有效资产变卖优先支

付职工安置费用， 使银行债权绝大部

分受偿为零。如某市推行以 “买断国

有企业产权，买断国有职工身份” 为

主要内容的 “两个买断”， 就是通过

实施企业破产，将金融机构的担保债

权作为破产财产，剥夺金融机构担保

债权的优先受偿权， 致使银行债务悬

空或逃废。据统计，该市 2000 年至

2001 年 6月底， 已有 514 户工商企业

实行 “两个买断”， 逃废银行贷款本

息 21.7 亿多元。

2.利用分立重组方式逃债。主要

是在原企业基础上， 分设 若干新企

业，将原企业的有效资产划转到新企

业， 把金融机构的 债务保 留在原企

业。原企业以无力承担债务等原因拒

绝归还贷款本息， 致使银行债权被悬

空或逃废。

3.利用租赁 、 托管逃债。一是违

规租赁承包， 逃废银行债务。实行租

赁 、 承包经营的主要是小型商业企

业，主管部门把门店、 柜台租给职工

个人或实行集体承包。 租赁费或承包

费主要用于解决原企业离退休职工的

工资和行政费用，资金剩余也不归还

银行贷款。工业企业的租赁随意性较

大， 出租方往往不计成本， 不考虑银

行债权， 采取低价出租， 致使银行利

益受到严重损害。二是 采取托管方

式， 将银行债务悬空。一些企业因经

营管理不善， 严重亏损， 为走出困

境，由政府出面选择经营管理好的企

业实行托管，但托管方不承担被托管

企业的债务， 银行债权被悬空。

二 、 企业逃废债形成的

原因

企业逃废债是企业改制过程中出

现的一个特殊问题， 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而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法律监

控、保全和制裁体系，是企业逃废债

难以制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1.地方政府制定政策 ， 使企业逃

废债 “ 合法化 ”。据调查， 企 业逃

废债行为大多数得到了当地政府及部

门的支持。如2000年某市推行企业改

制，市政府制定企业改制整体方案，

限两年时间各区 、 县必须完成企业改

制任务。同时，市政府下达命令，将

改制企业 “依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

土地现用量的部分， 由国土部门依法

收回”，“… …国 土部门确认并办理

转让手续， 企业以土地转让收入用于

量化买断职工身份。” 此外，市政府

还制定了与国家法律法规明显相抵触

的破产企业安置职工的具体办法。由

于有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企业在

改制过程中悬空银行债务便有了 “合

法” 依据。

2.法制环境差 ， 助长了企业逃废

债。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

中，维护银行债权的措施很不完善，

法制不健全，执法环境差。执法机关

独立执法常常受到干预， 加上内部约

束机制不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

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如不少实施破

产的企业， 在制定破产预案时， 人为

调高资产负债率，造成企业严重资不

抵债的假象，达到假破产、 真逃债的

目的。企业这些行为往往得到当地有

关部门和法院的支持。在实施企业破

产过程中， 一些地方法院随意裁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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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贷款抵押物无效，导致银行优先受

偿权丧失。
3.社会信用环境差， 企业逃废债

盛行。部分债务人还款意识淡薄，认

为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企业用银行

的钱是天经地义的。地方政府个别领

导也认为银行资产是国家的，企业是

地方的，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实际上

也是给地方政府抛包袱。由于认识上

的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给企业违

规改制亮 “绿灯”， 而在金融企业实

施维权时， 却频亮 “红灯”， 助 长

了不守信用之风， 造成了银行资产难

以保全。

三 、 制止企业逃废债的

对策与建议

企业逃废银行债务问题涉及面相

当广，涉及银行债权金额相当大，它

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

会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多方面努力， 实行多法并举，综

合治理。
1 .国家要尽快出台制裁企业逃废

债行为的法规条例。条例应明确规定

企业任何形式的改制，凡涉及金融债

权的， 必须依法落实金融债权债务，

否则不得进行改制，有关部门不得为

其办理有关改制审批和登记手续，也

不得颁发新的营业执照。条例还应制

定处罚条款，应对逃避金融债务的改

制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有关责任人

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建议修改 《企业破产法》， 改

变破产案件审理的一审终审制。《企

业破产法》对破产案件采用一审终审

制，受理案件的法院一经做出破产裁

定即生效，这一审理程序的设置为地

方保护主义和企业逃废债开了方便之

门，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破产案件

一审中出现的适用法律不正确、 事实

认定不清楚 等情 况， 债权人无法上

诉，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执法

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因此建议破产

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另外 《企业破

产法》对破产企业安置职工的问题也

没有涉及，建议对有关条款予以补充

修订。

3.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明确

企业职工安置办法。目前地方政府文

件规定破产企业职工医疗保险、 养老

保险、 一次性安置经费等均由破产财

产优先清偿，导致金融债权得不到实

现。建议应尽快制定破产企业职工安

置办法，明确其经费来源；同时进一

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定今后企业

破产安置职工的经费应由各级政府社

保部门负担。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企业改制成本转嫁给银行的问题。

4 .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债权管

理， 对逃废债企业实行联合制裁。各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金融

债权管理，重视维护金融债权工作，

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积极支持

和参与企业改制，密切掌握企业改制

动态，对企业改制工作要提前介入、

全过程参与，理直气壮地维护金融债

权。各级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金融监

管职能， 要与政府各职能部门联合制

止逃废债行为， 支持银行同业对恶意

逃废债企业实施联合制裁。

5.财政监督机构要切实加强财政

监管， 支持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债权。

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要加强各

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的审核工作，企业

违规改制和破产形成的呆账，应不予

核销。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维护金融

债权工作， 对由于企业违规改制和破

产造成金融债权被悬空或逃废的典型

问题，要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争取

各级政府重视金融机构维权工作，并

制止企业逃废债行为，最大限度地制

止国有资产流失。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湖南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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